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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KDC(TTC)文件第 5/16 號 

西貢區區議會  

交通及運輸委員會

配合觀塘線延線通車的  

公共交通服務重組計劃  

目的

港鐵公司計劃於 2016 年第 3 季或第 4 季將觀塘線伸延至何

文田和紅磡黃埔 (簡稱「觀塘線延線」)。本文件旨向委員介紹就配

合觀塘線延線的通車而建議實施的公共交通服務重組計劃 (簡稱

「重組計劃」 )，並供委員備悉。  

交通政策目標

2. 現行的公共交通服務旨在提供安全、可靠、高效率和環保

的交通運輸系統，以滿足市民在經濟、社會和康樂活動方面的需

要，並促進香港的持續發展。政府的政策是以鐵路為公共運輸系統

的骨幹，而專營巴士會與鐵路服務相輔相成，提供往來鐵路站的接

駁服務和跨區巴士路線，以及在尚未有鐵路直達的地區仍繼續提供

主要的公共交通服務。而其他公共交通工具，將會繼續輔助鐵路和

專營巴士。

3. 運輸署一直致力協調各項公共交通服務的安排，以提高整

體運輸網路的效率、避免交通資源重疊而引致浪費，紓緩交通擠

塞，和改善路邊空氣質素。在新鐵路投入服務前，運輸署會評估有

關新鐵路項目啓用後對其他路面公共交通服務的影響，並制定一系

列公共交通服務重組方案。在重組方案中，除了增加接駁新鐵路站

與周邊地區的巴士和專線小巴路線外，亦建議調整與新鐵路重疊和

乘客量流失嚴重的巴士和專線小巴服務，包括調減班次、取消或合

併路線、縮短或修改行車路線等；並會將剩餘的車輛調配至其他需

求較高的路線上，以適當地調整各條路線的服務水平，來維持整體

路面公共交通網絡的效率。運輸署亦會維持一些可供乘客選擇的替

代服務，讓他們除可使用鐵路服務外，仍可選乘一些專營巴士及專

線小巴服務。與此同時，經重整後的巴士和專線小巴路線會較少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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疊及更爲直接。在實施有關重組方案前，運輸署會諮詢受影響的區

議會和相關持份者的意見，並會因應地區人士的意見，適當地修訂

相關方案。  

觀塘線延線

4. 觀塘線延線全長約 2.6公里，由現時觀塘線油麻地站延伸至

新建的何文田站及黃埔站，附件 1展示觀塘線延線的路線。在觀塘

線延線於 2016年第 3季或第4季通車後，九龍城區的公共交通服務整

體運載力將顯著提升，區內居民可選擇更便捷的鐵路服務前往全港

各區，所需的交通時間亦將大為減低。根據港鐵公司的資料，乘客

日後由將軍澳站經何文田站往來黃埔站只需約 37分鐘，與乘搭巴士

相比，可減省行車時間約 15分鐘。

5. 在興建觀塘線延線同時，政府亦委托港鐵公司在何文田站

外建造新的無障礙行人通道和停車處，提供更舒適的步行環境和轉

乘設施，讓乘客能便捷地往來該站乘搭鐵路服務。這些設施包括： 

(i) 行人天橋、有蓋行人通道和行人隧道連接何文田站和何文

田邨、愛民邨和漆咸道北以南的屋苑；和

(ii)  在何文田站B2出入口外 (即忠孝街 )建造一個巴士和專線小

巴停車處，和一個的士和一般車輛上落客貨區。

上述設施的位置圖載於附件 2。

6. 預計當觀塘線延線通車後，乘客出行的模式將會有明顯的

轉變。部分現時以專營巴士、專線小巴或其他路面交通工具轉乘港

鐵的乘客，日後將可直接使用鐵路網絡至新建的何文田站或黃埔

站。再者，鐵路較短及穩定的行車時間也會吸引相當部分原來使用

路面交通工具的乘客轉乘鐵路服務。由於乘客的出行模式和需求將

會有很大的轉變，預計有切實需要和有較大空間來調整和重組受影

響地區的專營巴士和專線小巴的服務安排。

制訂重組計劃的考慮因素

7. 在制訂重組計劃時，運輸署會考慮一籃子的因素，當中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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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

(i) 上文第 2 段所述的整體運輸政策；

(ii) 通過重組及改善公共交通服務和加強各項服務之間的協

調，維持高效率的公共交通網絡，以切合乘客需求的轉變；

(iii)  公共交通工具之間須維持良性競爭，為乘客提供合理的選

擇；

(iv) 維持營運及財務上可行的專營巴士和專線小巴服務網絡； 

(v) 提供便利接駁新鐵路站的服務和行人設施，以便利乘客； 

(vi) 減少路面交通擠塞和廢氣排放，長遠改善環境；及

(vii)  運輸署制定改善及減少巴士服務的指引 (附件 3)。

重組計劃

8. 運輸署建議視乎觀塘線延線通車後，下列途經將軍澳區的

專營巴士路線乘客量的流失情況，並依照附件 3 所夾附的指引來調

減其班次水平 :

路線編號 起點 - 終點 

九巴 93K 寶林 - 旺角東站 

九巴 297 坑口(北) - 紅磡碼頭 

新巴 796X 日出康城公共運輸交匯處 - 尖沙咀東(康宏廣場) 

實施安排

9. 運輸署會聯同相關巴士公司，密切留意新鐵路線通車後各

條受影響路線的乘客出行模式和需求的改變，並因應情況分階段實

施重組計劃內的方案。在實施各項方案前，有關巴士公司會在總站

和中途站張貼通告，將新服務安排的詳情通知受影響的乘客。運輸

署計劃在觀塘線延線通車後約六個月內，落實重組計劃內各項方

案。

運輸署  

2016 年 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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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輸署制定改善及減少巴士服務的指引

改善服務

1. 基本上本港主要已發展地區均已有一至多條巴士線及其

他輔助交通工具 (例如專線小巴 )提供服務。為了配合人口變遷，

本署會因應現有巴士服務的乘客量和乘客需求增加巴士路線的

班次，或視乎情況開設新的巴士服務。

(a) 增加班次

2. 個別路線如果在繁忙時段最繁忙的半小時內的載客率達

100%及在該一小時內的載客率達 85%；或在非繁忙時段內的最

繁忙一小時的載客率達 60%，本署會考慮增加車輛行走，  以提

高服務水平。在構思增加車輛時，本署會首先考慮調配從其他重

組項目減省下來的車輛。

(b) 開設新的巴士服務

3. 若上文第 2 段所述的調整不足以應付需求，及沒有可行

的替代服務，本署會考慮開設新巴士線，而接駁鐵路或在鐵路範

圍以外提供服務的新巴士路線將獲優先考慮。審批新設巴士服務

時，本署會考慮該等服務對主要道路交通情況的影響，並會盡量

避免開設長途巴士路線，或行走繁忙地區例如旺角、尖沙咀、中

環、灣仔和銅鑼灣等的巴士路線。

4. 為改善環境、巴士營運效率和交通擠塞情況，本署一直

致力 (透過取消、合併和縮短路線以及縮減班次 )減少行走繁忙走

廊的巴士架次和停站次數。如新巴士路線或現有路線經加強服務

後無可避免地須途經繁忙地區，巴士服務營辦商須減少其他路線

途經該區的相等巴士架次。

(c) 制定巴士轉乘計劃

5. 一直以來， 本署與巴士服務營辦商在適當和可行的地點

引入巴士轉乘計劃，讓乘客可享用優惠的轉乘票價前往更多目的

地。這些轉乘計劃可減少開設長途巴士服務和直接點到點巴士服

務的需要，從而更妥善地使用有限的路面空間和巴士資源、提高

整體巴士網絡的效率，  以及紓緩因巴士服務重疊而引起的交通

擠塞和環境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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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提升服務質素

6. 為了提升服務質素及迎合乘客需求， 各專營巴士公司添

置新巴士時，其標準設備已包括空調系統、八達通系統、低地台

出入口、環保引擎以及 2 乘 2 的座位。

減少服務

7. 對於使用率不高的巴士路線， 本署會按它們的實際運作

情況實施各種措施以提高效率。有關措施會視乎情況恰當地推行，

包括調整現有路線、班次和行車時間表；將巴士站密度降低；以

及縮短、合併和取消巴士路線等。

(a) 縮減班次

8. 如個別路線在繁忙時段最繁忙半小時內的平均載客率少

於 85%；  或在非繁忙時段內的平均載客率低於 30%，  本署會

考慮減少行走的車輛。但接駁鐵路、切合社會需求的路線或繁忙

時段班次已定於 15 分鐘或以上及非繁忙時段已定於 30 分鐘或以

上的巴士線則會按個別情況考慮，包括引用空調單層巴士代替雙

層巴士行走，以更有效地運用巴士車輛資源，  及提升巴士網絡

的整體效率。

(b) 取消／  合併路線

9. 如個別班次不頻密的路線未能提高使用率 (即儘管個別路

線班次在繁忙時段只能維持在 15 分鐘，及非繁忙時段只能維持

在 30 分鐘，而該路線在最繁忙的一小時內的載客率仍少於 50%)，
本署會在評估乘客所受影響及研究替代服務 ( 包括該替代服務

的服務水平及車費 )後， 考慮建議取消該等路線或與其他路線合

併。

(c) 縮短路線

10. 為了善用資源，本署會與有關巴士服務營辦商檢討縮短

路線的可行性，特別是大部分乘客會在中途下車的路線。在制訂

縮短路線的建議時，以下因素會納入考慮之列 -
(i) 受影響乘客的數目不應過多。作為參考基準，  本署會

檢視在最繁忙的一小時內，在擬截斷路線的地點載客

率不超過 20%至 30%的巴士路線；

(ii) 是否有路旁空間可容納有關乘客，以便他們轉    乘其

他巴士到達目的地；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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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在建議截斷路線的地點附近是否有地方供該巴士線作

終點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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